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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報導—日前美籍法輪功

學員李祥春以堅定的意志絕

食抗爭，贏得被中國政府無

理扣押的10頁關鍵材料經由

美領館交給在美國的未婚

妻。這 10 頁材料是李祥春所

寫95頁材料控訴中國對法輪

功非法鎮壓以及對他非法扣

押審判的最關鍵部份。李祥

春在這10頁中直指“中國大

陸政府的

有關部門

於 2003 年

1 月 22 日

非法逮捕

他後所做

的一切都

是非法迫

害”，“法

律在這裏

僅僅是被

用來迫害

的工具。”

他並詳細

舉證中國

政府在審

判前後違反法律使用的各種

卑鄙手段以及對他施加的種

種非人虐待。 

 

 “破壞廣播電視

設備”是為掩蓋迫害

法輪功真相精心策劃

的罪名 
 李祥春在材料中說，相

關辦案人員有意無意中向他

透露出中央政府的有關人員

對李祥春被抓一事親自過

問。他的案件即使是江蘇省

公安廳也不敢自作主張，而

是由公安部直接派人參與所

謂調查。 

 相關辦案人員還對李祥

春透露，他們曾“考慮了以

傳播法輪功真相有關的‘罪

名’處治”，但因李祥春具有

美國國籍，並且“與法輪功

相關的‘罪名’都與信仰自

由有關，很難操作”，所以在

長時間不讓李祥春睡覺、毆

打、以及強迫觀看誣陷法輪

功及其創始人的錄像而仍無

法使他放棄信仰“主動認

罪”後，在外界壓力下決定改

為利用刑法第 124 條的“破

壞廣播電視設備”起訴。 

 李祥春指出，這種竭力

避免法輪功的問題的做法說

明中國政府自己非常清楚

“對法輪功鎮壓的完全非法

性”，但事實顯示他們仍然堅

持錯誤的做法“掩蓋迫害並

抹殺法輪功學員講清真相的

合法性。” 

 

 先定罪後“收集

證人證據” 中國政

府公然提供偽證 
 李祥春在材料中舉證揚

州檢察院以及揚州中級和高

級法院如何篡改他的陳述、

使用偽證、歪曲法律條文等

手段強行判罪以貫徹所謂中

央領導意志。 

 李祥春指出，“公訴人

利用斷章取義，故意歪曲，篡

改，提供偽證，隱匿證據，混

淆視聽等手段，其目的是為

了誣陷定罪。”揚州檢察院在

中國的刑法第 124 條中規定

的“破壞、危害公共安全”等

關鍵處完全拿不出證據，在

李祥春提供的庭辯記錄中，

檢察院所提供的證人揚州市

廣播電視局網路傳輸中心工

程師閔惠軍根本無法提供證

據證明檢方指控的“六千多

戶將受到影響”，只是含糊不

清地稱“有關部門會得出結

論”。而揚州檢察院所提供的

筆跡鑒定人郭洪統資格證書

是在為李祥春做筆跡鑒定之

後三個月才頒發的。 

 李祥春還在文件中指

出，揚州中級法院在審判過

程中剝奪了他的舉證和辯護

權，阻止他向公訴人發問，阻

止他出示無罪的證據，阻止

他就中國的憲法及法律為自

己辯護，完全採取了檢方所

提供的非法證據及誣控。而

揚州高級法院同樣沒有讓李

祥春出示說明有關無罪的證

據，也沒有對上訴書中所指

出的種種違法手段及疑點作

出解釋，更未進行調查。這一

切都是中國政府內部為了討

好江澤民而事先導演好的一

臺戲。 

 

 多次遭到身心虐

待 
文件還顯示，李祥春完全沒

有獲得如中國政府對外界所

宣傳的善待。李祥春在文件

中詳述了

從被關押

起多次遭

受體罰、毆

打及折磨

的情況。更

為外界早

前所不知

的是，李祥

春為爭取

起碼的權

利，已絕食

二次抗爭。

根據他的

記錄 

（1）1月 22

日在廣州白雲機場被毆打 

（2）在 1月 22 日被抓後，在

絕食的情況下，連續三天三

夜不讓睡覺，多人輪番進攻。 

（3）自 1月 22 日下午 7點 15

分，在絕食的情況下，超過 72

小時的手銬折磨。其中很多

時候是雙手反拷，無法動彈。

尤其是 1月 27日下午 8點至

凌晨 12點，自上海浦東至揚

州，雙手反銬並故意將手銬

掐到肉中，極疼痛。1月 24 日

晚用手銬強行從背後往上

提，極疼痛。手腕傷疤至今尤

存。 

（4）揚州看守所，3 月 27 日

8點 20 分至 4月 21 日下午 2

點 30分，連續 130小時手銬。

時值天氣炎熱，身上冬衣發

臭無法更換。仍需連續趕寫

上訴書三份長達 69 頁。 

（5）南京監獄，5月 12日下午

被毆打，強行剃髮。單手銬於

鐵床上約4小時。5月13日上

午被強行穿囚衣，雙手反銬

約 5 小時。 

 

 強烈要求停止迫

害 
李祥春在文件中強烈要求中

國政府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

和追究相關迫害者的法律等

責任並立即撤銷對他本人的

非法裁定，無罪釋放。 

 據 明

慧 網 報

導 ﹐ 重 慶

大學 28 歲

女 碩 士 研

究 生 魏 星

艷 因 講 真

相 被 抓 並

於 5 月 13

日 晚 在 沙

坪 壩 區 白

鶴 林 看 守

所 被 一 警

察 當 眾 強

姦。事後魏

星 艷 絕 食

抗議迫害，

惡 警 強 制

灌 食 插 傷

了 她 的 氣

管和食管，

造 成 她 不

能 講 話 ﹐

生命垂危。 

 5 月

13 日“世

界 法 輪 大

法日”來臨

之際，重慶大學大法弟子在校

園內放汽球掛條幅，被惡人發

現，當即封了全部校門進行清

查，並將所有懷疑對象抓捕。

其中有一個大法弟子叫魏星

艷，是重慶大學高壓輸變電專

業三年級碩士研究生。她在 5

月 11 日被抓後，連續幾天被

送到沙坪壩區 610 辦公室非

法審訊，每次她都向非法審訊

她的人講真相。惡警認為她

“表現不好”。 

 5月13日晚上，警察把她

抓到沙坪壩區白鶴林看守所

的一個房間，叫來了兩個女犯

人強行扒光了她的衣服。大法

弟子魏星艷高喊：“我是大

法弟子，你們無權這樣對

我！”這時竄進來一個身著警

服的警察把魏星艷按在地上，

當著兩個女犯人的面強姦了

她。魏星艷正告惡警：“我記

住了你的警號，你逃不了罪

責。” 

 從那以後，魏星艷絕食抗

議迫害，並堅持打坐，被 610

警察多次踢翻在地。惡警還強

制灌食並插傷了她的氣管和

食管，造成她不能講話，處於

生命垂危之中。5月 22日﹐奄

奄一息的魏星艷被送進重慶

市西南醫院，由許多便衣日夜

看守，以便盤查、跟蹤、抓捕

去探視的人。 

 自魏星艷的遭遇被曝光

後，重慶市政府及 610 辦公室

和重慶大學一方面封鎖了魏

星艷在重慶大學的所有檔案

及其就讀的專業；一方面

說：“魏星艷已由其家屬接

走。”後來證實魏星艷根本沒

有回家。估計魏星艷很可能已

被轉移迫害。 

 邪惡 610 警察為了掩蓋

其罪責，現在已經把魏星艷在

重慶大學的所有檔案和專業

封鎖。610 組織還威脅重慶大

學的校領導、院領導、系領導

及各位老師、學生等，說魏星

艷的事到此為止，一概不准談

論和打聽。並正式通知重慶大

學統一口徑：“對外一律不

承認有魏星艷這個學生，不承

認有高壓直流輸電及仿真技

術專業（或高壓輸變電專

業）”。凡是打聽魏星艷消息的

人都成了 610 警察抓捕的對

象，現在已經有 10 多人被抓，

其中有本校人員，也有校外人

員。 

 目前，與魏星艷同住一個

宿舍的女生和同住一層樓有

半層樓（一層樓的半邊）的女

生不知去向，已不在學校，該

專業也停課了，她們原住的宿

舍都空著。聽說她們已被 610

組織秘密控制在其它地方。但

是經過國外同修廣泛的講清

真相，重慶大學的大多數老師

和學生都已知道魏星艷被抓

捕、被警察強姦和灌食一事。 

 從收集的情況和邪惡警

察的動向來看，他們正在極力

掩蓋甚至想讓魏星艷消失。在

這個極權、專制、血腥的國家

裏，我們只有向國際社會、全

世界善良的人們、天下的父母

呼籲：救救這個美麗而善良

的女研究生—魏星艷！  

 吉林法輪功學員王敏麗被吉林市昌邑分局政保科警察扣

押後，警察們怕迫害事實曝光，竟以“治病救人”為藉口與院

方勾結，割開她的喉管，阻止她繼續講述被迫害真相。 

2003年5月12日吉林市法輪功學員王敏麗在一資料點被吉林

市昌邑分局政保科警察圍困，為了避免被進一步迫害，王敏麗

不幸從五樓墜下，兩根肋骨折斷，生命垂危。在這種情況下，

警察只好將她送進吉林市醫院，派警察 24 小時看管。 

 在吉林市醫院，王敏麗不停地向周圍的人講述真相，指出

警察對她的非法迫害，警察們因害怕他們迫害王敏麗的事實

曝光，竟以“治病救人”為藉口與吉林市醫院院方勾結，割開

她的喉管，阻止她繼續講清事實。 目前王敏麗已不能講話，

生命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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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喉管—張志新悲劇再度上演 

李祥春絕食贏得被扣押材料抵海外 

揭露江集團迫害法輪功黑幕 


